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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白云电器

股票代码

603861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程轶颖

020-86060164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大岭南路18号

Baiyun_electric@bydq.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林罗杰

020-86060164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大岭南路18号

Baiyun_electric@bydq.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8,638,235,511.93

2,833,452,838.59

本报告期

1,909,346,002.29

56,349,166.09

36,118,194.31

-112,380,432.33

2.00

0.1292

0.1292

上年度末

8,510,738,628.19

2,788,006,007.62

上年同期

1,163,372,946.38

-55,565,226.04

-44,386,322.92

-281,227,804.55

-2.04

-0.1275

-0.127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50

1.6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64.1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4.04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胡明森

胡明高

胡明聪

胡明光

胡合意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UBS AG

陈俊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凤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

16.52

16.52

16.52

9.91

6.61

2.74

0.57

0.46

0.40

0.36

胡明森、胡明高、胡明聪、胡明光、胡合意、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除此以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无

持股
数量

72,003,672

72,003,672

72,003,672

43,202,203

28,801,469

11,941,477

2,502,064

1,996,051

1,755,340

1,586,502

23,908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1,941,477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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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以现场表决的方

式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8月18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送

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邝焯

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

（2）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2023年半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3）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

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可转债募集资

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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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8月18日以邮件、电话

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其中董事徐波

先生、胡德宏先生、独立董事吴俊勇先生、张国清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德兆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

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可转债募集资

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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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2023年半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

作》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22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面值总额8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88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

保荐费用人民币 10,560,000.00元（含税）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 869,
440,000.00元。上述资金已于2019年11月21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ZC10547号《验资报

告》。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3,948,000.00元

（含税），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6,052,000.00元。

（二）2023年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3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866,052,000.00

加：累计利息收入、
理财收益扣除手续

费净额

10,882,725.47

减：以前年度已使
用募集资金金额

599,268,250.49

减：本年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72,682,445.61

减：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

15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期
末余额

54,984,029.37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671,950,696.10元，加上扣

除手续费后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10,882,725.47元，减除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

000.00元，募集资金账户剩余54,984,029.37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

储制度，规范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

2019年12月17日，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分别与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大德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1月21日,公司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韶关中智德源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以下简称中智德源）与中信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民营科技园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0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原存放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原专项账户）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转存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三元里支行专项账户（以下简称新专项账户）。公司将原专项账户里的本息余额转入新专项

账户后注销原专项账户。同时，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三元里支行共

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3年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

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54,984,029.37元。募集资

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体

白云电器

明德电器

中智德源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三元里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民营
科技园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民营
科技园支行

账号

44068601040017562

643172587984

684772780264

存款类型

活期

活期

活期

存款余额

50,843,119.36

3,317,024.12

823,885.8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先期投入不涉及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闲置募集

资金中的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2023年6月5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亿元提前

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3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其他说明

公司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该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因受宏观经济波动、市场发展情况等因素影响，公司项目建设进度有

所延后，同时，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密切关注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并结合实

际情况，对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建设方案进行优化和完善。

经审慎研究，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可转债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的建设期限延长至2022年6月30日。

因受宏观经济波动、市场发展情况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有关的人员配备、设备安装、现场

施工等工作开展未达到预期，因此，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及项目的资金使用情

况，结合公司的实际状况，拟继续对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进行延

期。公司已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可转债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的建设期限延长至2023年6月30日。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募投

项目的实际情况、投资进展以及公司战略规划等因素，拟将原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

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中投入的“智能配电三箱、母线槽、干式变压器、智能配电台区”相关产品生

产设备变更为“智能配电三箱、母线槽（含铜排）、数据中心配电产品、储能集装箱”相关产品设

备。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本次变更后，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为2024年6月30日。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24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3
年第一次“白电转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2023年8月28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公司编制的上述专项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附件1：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高端智能
化配电设
备产业基
地建设项
目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是

否

一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656,052,
000.00

210,000,
000.00

866,052,
000.00

调整后投
资总额

656,052,
000.00

210,000,
000.00

866,052,
000.00

866,052,000.00

21,200,800.00

3.23%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656,052,
000.00

210,000,
000.00

866,052,
000.00

本年度投
入金额

72,682,
445.61

-

72,682,
445.61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在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后，对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的建设方案进行了优化和完善；另一方面，公司的项目建设
进度由于宏观经济波动、市场发展情况等因素影响有所延后。

无

无

2022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六届
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不超过
人民币2亿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3年6月5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亿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3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不超过人民
币1.5亿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无

无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报告期末募集资
金结余的原因为项目仍处于建设中。

公司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该
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因受宏观经济波
动、市场发展情况等因素影响，公司项目建设进度有所延后，同时，
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密切关注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的变
化，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的建设方案进行优化和完善。经审慎研究，公司于2021年8
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可转债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的建设期限延长至2022
年6月30日。

因受宏观经济波动、市场发展情况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有关
的人员配备、设备安装、现场施工等工作开展未达到预期，因此，公
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及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结合公司
的实际状况，拟继续对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进行延期。公司已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延期的
议案》，同意将该项目的建设期限延长至2023年6月30日。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461,950,
696.10

210,000,
000.00

671,950,
696.10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
（2）-（1）

- 194,101,
303.90

-

- 194,101,
303.90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
（2）/

（1）

70.41

100

一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4
年 6
月 30
日

一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不
适
用

72,682,
445.61

671,950,
696.10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不适
用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一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变 更 后 的
项目

高 端 智 能
化 配 电 设
备 产 业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对 应 的 原
项目

高 端 智 能
化 配 电 设
备 产 业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一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656,052,
000.00

656,052,
000.00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 资 金 额

(1)

656,052,
000.00

656,052,
000.00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72,682,
445.61

72,682,
445.61

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投资
进展以及公司战略规划等因素，拟将原募投项目“高端智能化配电设
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中投入的“智能配电三箱、母线槽、干式变压器、
智能配电台区”相关产品生产设备变更为“智能配电三箱、母线槽（含
铜排）、数据中心配电产品、储能集装箱”相关产品设备。根据募投项
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本次变更后，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24日召
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3年第一次“白电转债”债券持有人会
议审议通过。

不适用

不适用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461,950,
696.10

461,950,
696.10

投资进度
（%）(3) =

(2)/(1)

70.41

一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4 年
6 月 30

日

一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一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否

一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ST红太阳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董事会秘书

吴敏（代）

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18号

025-57883588

redsunir@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0525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602,492,213.32

18,021,658.98

15,157,298.61

216,383,505.18

0.0310

0.0310

1.41%

本报告期末

10,058,079,466.73

1,302,066,505.56

上年同期

3,476,468,530.27

617,186,305.16

624,565,805.09

443,155,652.84

1.0627

1.0627

71.55%

上年度末

10,280,802,563.89

1,271,285,338.8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53.90%

-97.08%

-97.57%

-51.17%

-97.08%

-97.08%

-70.1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17%

2.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
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28

持股比例

31.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82,924,731.0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轮候冻结

数量

167,850,000

182,424,031

1,394,016,244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鲁力力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乐信浩阳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丁莲群

杨寿海

王菅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鑫沣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裕霖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郭珊珊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1.64%

1.36%

0.89%

0.87%

0.85%

0.76%

0.75%

0.74%

0.48%

上述股东中，杨寿海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实际控制人，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南京
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第二大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49%股份；杨寿海先生、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股东中，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5007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182424031股，合计持有本
公司股票182924731股。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9533463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9533463股。

9,533,463.00

7,878,600.00

5,196,900.00

5,070,300.00

4,949,894.00

4,387,600.00

4,335,500.00

4,314,147.00

2,766,3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质押

冻结

轮候冻结

4,943,440

4,949,894

19,806,030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0年 7月 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证专调查字 2020084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

案调查。2023年 3月 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送达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处罚字〔2023〕8号）。根据《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本次涉及的信息

披露违规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5.1条、第9.5.2条、第

9.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最终处罚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为准。

2、报告期内，南京红太阳农村云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安徽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给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安徽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仍是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公司；报告期内，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与嘉兴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南京馨洲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报告

期内，中农红太阳（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公司对其持股比例由42%变为

10%，其仍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3、关于公司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相关事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4、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预重整、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实质合

并重整等相关事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质押、冻结、减持、融资融券等相关事项及进

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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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9日以书面、邮件或通讯等方式发出。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同时提交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董事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保证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公司2023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9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票

回避表决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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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8月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9日以书面、邮件或通讯等方式发出。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证券法》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在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进行审核后，发表如下书

面审核意见：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出具本意

见前，公司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公司2023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5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票

回避表决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8月29日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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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

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

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等。

2、本协议为公司日常经营协议，本协议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2025年至2033年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已披露的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情况详见本公告“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23年8月29日，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与全球某知名大型锂电池生产商（以下简称“大

型锂电池厂商”）签订《产能锁定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为保障其海外项目正常生产，上

海恩捷的匈牙利工厂 2025-2033年向其供应不少于 9.6亿平方米的锂电池隔膜材料，以采购

订单约定为准。

公司与该大型锂电池厂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合同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协议的签订为公司的日常经营

活动行为，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材料技

术研发；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

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等。

履约能力分析：该大型锂电池厂商经营状况、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良好，具备良好的信誉

和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2023年8月29日，该大型锂电池厂商（以下简称“甲方”）和上海恩捷（以下简称“乙方”）在

中国签订《产能锁定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为保障甲方的海外项目正常生产，乙方的匈牙利工厂2025年-2033年向甲方供应不少

于9.6亿平方米的隔膜材料，并保证在甲方下达的采购订单要求的交期供货到指定地点，同时

乙方同意接受约定供应数量范围内上下浮10%（包括10%）的订单。以甲方实际下单为准。

2、违约责任：

（1）若甲方客户需求有调整，需提前6个月书面告知到乙方，并更新协议。由此造成的对

乙方需求变化，乙方书面确认后需全力保障。

（2）依照本协议有关条款约定下，乙方按照甲方的实际需求进行供货。若乙方供应数量

不能满足甲方需求，乙方同意给予甲方一定的补偿，具体补偿形式及补偿金额以双方协商为

准；若甲方采购数量不符合本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甲方同意给予乙方一定的补偿，具体补偿形

式及补偿金额以双方协商为准。

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合同有效期自 2025年 1月 1日至 2033年 12月 31
日止。

四、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为公司现有产品领域的销售类合同，公司在资金、人员、技术及现有产能方面均具

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强化公司与客户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

公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

本协议将自2025年度履行并在相关年度确认收入，协议如充分履行，将对公司2025年至

2033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影响金额及时间将视上述协议的实施情况确定。本协

议为日常经营性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

在因履行协议而对本次合作客户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

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

带来的风险等。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最近三年公司已披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情况

1、2021年6月9日，上海恩捷与Ultium Cells, LLC签订GENERAL TERMS AND CONDI⁃
TIONS，约定自合同签订日至2024年末Ultium Cells, LLC向上海恩捷采购2.58亿美元以上的

锂电池隔离膜。详见公司2021年6月1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号）。该协议履行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

况。

2、2021年10月27日，公司与玉溪市人民政府在玉溪市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

对玉溪市内的锂、镍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共同在玉溪市引入包括但不限于电池正、负极材

料、隔膜、电解液等电池材料和电池生产企业。详见公司2021年10月28日披露的《关于与玉

溪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9号）。该协议履行中，不

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3、2022年1月，上海恩捷与海外某大型车企签订锂电池隔离膜产品的生产定价合同，约

定2022-2024年度上海恩捷及子公司向本次合作客户保证供应数量不超过 16.5 亿平方米；

2025 年度起，上海恩捷及子公司向本次合作客户保证供应数量不超过 9 亿平方米/年。实

际采购数量以本次合作客户及其授权方发出的采购订单为准，销售价格按协议约定的价格执

行。详见公司2022年1月1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重

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号）。该协议履行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4、2022年1月，上海恩捷与中创新航签订《2022年保供框架协议》，约定2022年度中创新

航承诺向上海恩捷采购，且上海恩捷承诺向中创新航供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锂电池

隔离膜。详见公司2022年1月2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2022年保供框架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号）。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5、2022年 5月，公司下属子公司 SEMCORP Hungary Korlátolt Felel?sség? Társaság与法

国 Automotive Cells Company SE 签订 Purchasing Agreement，约定 2024 年至 2030 年 SEM⁃
CORP Hungary Kft向其供应约 6.55亿欧元的锂电池隔离膜产品。详见公司 2022年 5月 5日

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号）。该协议履行中，不存

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6、2022年11月30日，上海恩捷与中创新航签订《2023年保供框架协议》，为确保中创新航

2023年度对高端湿法锂电池隔离膜的需求，中创新航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上海恩捷采购大部

分的隔离膜产品，具体采购以订单为准。详见公司2022年12月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

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2023年保供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50
号）。该协议履行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7、2022年 12月 19日，上海恩捷与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高

科”）签订《年度采购合同》，为保证国轩高科2023年度对锂电池隔离膜产品的需求，上海恩捷

向国轩高科交付不含税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3亿元的产品。详见公司2022年12月20日披露

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年度采购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52号）。该协议履行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8、2022年12月23日，上海恩捷与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下简称“蜂

巢能源”）签订《货物供应保证框架协议》，为建立长期稳固的供应合作关系，上海恩捷2023年

度按照协议约定向蜂巢能源供应锂电池隔离膜产品，不含税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详

见公司2022年12月24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货物供

应保证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54号）。该协议履行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9、2023年2月12日，上海恩捷与宁德时代签订2023年度《保供协议》，上海恩捷向宁德时

代集团（包含宁德时代及其关联公司）供应协议约定数量的锂电池湿法隔膜，具体以签发的订

单为准。详见公司2023年2月1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保供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号）。该协议履行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10、2023年 5月 24日，公司披露《关于收到供应商提名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2
号），公司的下属公司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确定成为 PPES的锂电池隔膜供应

商。根据规划，预测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至2028年拟向 PPES 供应不含税

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5.90亿元的锂电池隔离膜产品，产品的实际供货价格、供货数量以客户后

续正式供货协议或签发的订单为准。该协议履行中，不存在未达预期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双方签订的《产能锁定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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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产能锁定协议》的公告


